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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选定的中国

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《福达股份：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5-010），因该公告附件1《授权委托书》中议案内容为空，现对公告

进行议案补充，并将不适用的附件2《采用累积投票选举董事、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

方式说明》删除，其他内容不变，现就该公告附件做如下补充： 

附件：授权委托书 

授权委托书 

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： 
    兹委托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本单位（或本人）出席 2015 年 4月 20日召开的贵

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委托人持普通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持优先股数：         

委托人股东帐户号： 

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2014 年度财务决算       

2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     

3 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    

4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

5 2014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  

6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 

7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年度履职报告    

8 关于 2015年度公司（含子公司）申请融资额度和为子

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

   

9 关于募集资金 2014年使用及存放情况的议案    

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  



 

 

11 关于审议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《内

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的议案 

   

12 关于审议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    

 

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受托人签名： 

委托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： 

委托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备注： 

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“√”，对于委托人在本

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，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3 月 31 日 

 


